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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軍人撫卹條例第七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

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0490 號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

，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172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經濟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經濟委員會於 105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聯

席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派員說明提案要旨外

，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志清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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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二委員會聯席審查會議審查「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謹代表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提出報告。 

首先報告農田水利會之選舉制度： 

農田水利會為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之公法人。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公

有、私有耕地之承租人、永佃權人，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或公有耕地之管理機關或

使用機關之代表人或其他受益人，均為當然之會員。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 1 人，為對外代表人。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 15 人至 33 人，其

名額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大小酌定之。會長及會務委員係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會長

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會務委員任期 4 年，連選得連任。 

接續報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正背景與急迫性： 

現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未規定會員行使選舉權之門檻，致臺北市七星、瑠公農田

水利會在辦理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時，發生一筆土地以共有或分割土地方式，大量增加小土

地面積之會員數，意圖影響選舉結果之情形。 

據統計，臺北市七星及瑠公農田水利會之會員總數為 16,683 人，其中享有灌溉或農田排

水利益之土地面積未達 0.01 公頃之會員有 8,506 人，占會員總數之 51%，惟這些會員之土地

面積僅占二水利會全部灌溉面積 1.11%（附表一），甚至部分會員持有土地面積僅 0.0021 平

方公尺（曾於 101 年選舉時經媒體披載為比 A4 紙還小），其不合理、不公平現象應儘速改正

。 

由於臺北市七星、瑠公農田水利會將於本（105）年 8 月下旬辦理第 4 屆會長及會務委員

之選舉，據報近期又有人運用共有或分割土地之方式，大量增加小土地面積之會員數，意圖

影響選舉結果，亟需修法來維持選舉公平性；另外，依現行規定對投票年齡未有限制，未成

年會員（外界所稱嬰兒會員）也有投票權，實有需要一併修正。 

行政院於 105 年 3 月 11 日函請 大院審議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係針對防範小土地面積會員影響選舉結果部分作修正，計新增 1 條、修正 4 條。增訂重點

為農田水利會會員必須同時具備下列 3 項條件始有投票權： 

1.自然人年滿 20 歲。 

2.具會員資格持續 6 個月以上。 

3.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達 0.01 公頃以上（約 30 坪以上）。 

另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一併增訂主管機關得請內政部提供地籍及戶籍資料，

並限用於造列或更正會員名冊，以利農田水利會辦理選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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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17 個農田水利會會員總數為 156 萬餘人，本次修法後，在會長及會務委員選舉時，

預估將排除土地面積小於 0.01 公頃之會員 15.6 萬餘人，約占會員總數之 10%。（附表二） 

現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確有檢討修正之必要，感謝貴二委員會對本修正草案的重

視，為使農田水利會營運及體制更為健全，懇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大力支持。 

參、與會委員於報告及詢答完畢，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審查，認為確有必要改正農田水利

會會長、會務委員選舉不公平等不合理情事，爰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壹)第十五條之一，除第四項修正為「第十四條及第一項會員資格認定、前項會員名冊造列

、更正、資料提供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外，餘照案通過。 

(貳)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均照案通過。 

(參)第十九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

列要件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

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

經驗。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年以上。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

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蘇震清等 6 人所提修正動議，案由末句增列「且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原條

文中『而成績優良』均予以刪除」，說明增列第三項「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原條

文中『而成績優良』因語意不明，應予以刪除。」） 

肆、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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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會員符合下列規

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

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

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

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

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

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

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

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

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

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

數平均計算。 
主管機關得請地政與戶政

機關提供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

內受益土地之地籍資料及相關

人員戶籍資料，轉交各農田水

利會用於造列或更正會員名冊

。農田水利會所取得之資料，

第十五條之一 會員符合下列規

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

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

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

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

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

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

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

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各項

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

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

數平均計算。 
主管機關得請地政與戶政

機關提供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

內受益土地之地籍資料及相關

人員戶籍資料，轉交各農田水

利會用於造列或更正會員名冊

。農田水利會所取得之資料，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一、本條新增。 
二、為防範有心人士以共有土地

方式或分割土地方式取得會員

資格，影響選舉之公平性，爰

於第一項定明會員行使選舉及

罷免會長、會務委員應符合下

列資格條件： 
(一)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十四條年齡限制之規定

，第一款定明會員屬自然

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十五條居住期間限制之

規定，以排除為選舉目的

而短暫取得會員資格者，

第二款定明會員須具有會

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為防範以細分土地，大量

增加會員人數，意圖影響

選舉結果情事，經各農田

水利會權衡會員權益及利

弊得失，共同研商決議，

會員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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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相關資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項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為之。 
第十四條及第一項會員資

格認定、前項會員名冊造列、

更正、資料提供會長、會務委

員候選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相關資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項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為之。 
第十四條及第一項會員資

格認定、前項會員名冊造列、

更正、資料提供範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

點零一公頃以上者，始具

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

委員之權利。依近期統計

資料，全部會員人數為一

百五十六萬餘人，其中享

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

土地面積未達零點零一公

頃者，計有十五點三萬餘

人，占百分之九點八。為

維護農田水利會選舉之公

平性，健全農田水利會組

織體制，避免人為因素操

作影響選舉結果，限制前

述百分之九點八會員之選

舉權及罷免權，確有其必

要，爰於第三款定明須享

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

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

公頃以上。 
三、為使前項第三款會員受益土

地面積之計算方式更為明確，

第二項定明土地所有權人為二

人以上共有、土地承租人為二

人以上共同承租等各種情形時

受益土地面積之計算方式，依

其享有權利之比率計算；未註

明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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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計算。另考量土地之各項權

利人隨時可能異動，如未完成

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之登記，

實務上難以知其為會員；然基

於選舉準備作業期間需要，須

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為基準日，

並以土地登記簿於該基準日所

載各項權利人為造列選舉人名

冊之依據。 
四、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爰於第三項增訂主管機關

得請地政與戶政機關提供地籍

及戶籍資料，並明定其用途僅

限於農田水利會造列或更正會

員名冊，俾利農田水利會業務

之推行。 
五、為使各農田水利會之會員資

格認定及會員名冊造列、更正

，地政與戶政機關提供資料之

範圍等事項有明確規範，爰增

訂第四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法規命令，作為各農田水利會

執行之依據。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四項修正為「第十四條及

第一項會員資格認定、前項會

員名冊造列、更正、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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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會務委員候選人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

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

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

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

地面積大小酌定之，並由具選

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均

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

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

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

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

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

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

、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

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

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

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

地面積大小酌定之，並由具選

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均

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

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

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

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

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

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

、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

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

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

會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

大小酌定之，並由全體會員分

區選舉產生，均為無給職。但

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

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

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

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

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

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程序

、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

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續一

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委員候

第十七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

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續一

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委員候

選人。 

第十七條 會員年滿二十三歲，

具有會員資格一年以上，可登

記為會務委員候選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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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

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

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

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

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

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

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

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

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

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

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

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

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前項會長，由具選舉權之

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

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

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

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前項會長，由具選舉權之

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

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

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

機構，對外代表該會。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內容

未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序文「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

之」規定，修正移列為第二項

。 
審查會：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蘇委員震清等 6 人所提修正

動議通過）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員

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

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

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

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

、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

。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員

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

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

之一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

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

水利會十年以上行政、水利

、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

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

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

第十九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會長

就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

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

一者，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

：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

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

水利會十年以上行政、水利

、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

而成績優良。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

幹事四年以上及一級主管六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下：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

一及第十九條，序文酌作

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所定條件，實務上

係指「農田水利會會長四

年以上年資成績優良」、

「農田水利會總幹事四年

以上年資成績優良」及「

農田水利會一級主管六年

以上年資成績優良」等三

種情形之一，爰將「及」

修正為「或」，並酌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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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

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

年以上。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

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

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

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年以上而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

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

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

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年以上成績優良。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

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

進行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

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字修正，以為明確，並符

實際。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一、照蘇委員震清等 6 人所提修

正動議通過。 
二、蘇委員震清等 6 人所提修正

動議： 
「案由：有鑒於『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修正草案』第十九條

之一所定會長候選人條件為具

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十

年以上』的服務年資規定，服

務年資要求實有過高，不符實

務需要，反引發爭議，爰提出

本條文修正動議，建議修正本

條第一項第一款其於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之服務年資為『

八年以上』，且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原條文中『而成績優

良』均予以刪除。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第一項第一款原條文所規

範之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之

條件，必須為具有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十年以上』

的服務年資，相較於同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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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所規定曾任農田水利會

會長、總幹事或一級主管僅

需『四年以上』或是『六年

以上』的服務年資，第一款

規定之服務年資要求實有過

高，不符實務需要，反引發

相當之爭議，爰修正該要件

為於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

之服務年資為『八年以上』

。 
二、參據前次行政院函請審議

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

正草案』（立法院議案關係

文書院總第 293 號政府提案

第 14777 號）與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司法及法制、經

濟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審

查完竣、交付黨團協商之『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

案』協商條文亦本此意旨修

正。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原

條文中『而成績優良』因語

意不明，應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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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增訂第十五條之一。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十五條之一  會員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具有選舉、罷免會長及會務委員之權利： 

一、會員屬自然人者，應年滿二十歲。 

二、具有會員資格持續六個月以上。 

三、享有灌溉或農田排水利益之土地面積合計達零點零一公頃以上。 

前項第三款土地面積之計算，以投票日前六十日當日之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

載各項權利人、權利比率為準；未註明土地權利比率者，依權利人數平均計算。 

主管機關得請地政與戶政機關提供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受益土地之地籍資料

及相關人員戶籍資料，轉交各農田水利會用於造列或更正會員名冊。農田水利會所

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之。 

第十四條及第一項會員資格認定、前項會員名冊造列、更正、資料提供會長、

會務委員候選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 十 六 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會務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三人，其名額由各農田水利會

依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之土地面積大小酌定之，並由具選舉權之會員分區選舉產生，均

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郵電費；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並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其會議之組織、議事

程序、會議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 十 七 條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二十三歲，其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得登記為會務委員候選

人。 

前項會務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其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

議、連署、程序、成立要件、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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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十九條。 

第 十 九 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

構，對外代表該會。 

前項會長，由具選舉權之會員直接投票選舉產生。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之一。 

第十九條之一  具選舉權之會員年滿三十歲，具有會員資格持續一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者，得登記為會長候選人： 

一、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

、農田水利會八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 

二、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或一級主管六年以上。 

會長選舉之登記、資格審查程序、罷免之提議、連署、進行程序、成立要件、

投票與開票、公告、爭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九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本（第 10）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3、6、8、13、14 案完成二讀後，繼續進

行三讀，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及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及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外交部函為修正「護照條例施行細

則」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